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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6(z) 

全面彻底裁军：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 

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 

 
 
 

阿根廷、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芬兰、日本、肯尼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决议草案 

 
 

  武器贸易条约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并重申对国际法的尊重和承诺， 

 回顾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36 L 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5 N 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7 B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 V 号、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69 号和第 60/82 号、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61/89 号和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40 号决议， 

 认识到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重申所有国家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回顾对所有国家政治独立、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并确认和平与

安全、发展和人权是集体安全的基础， 

 确认所有国家为了自卫和安全需要，为了参加和平支助行动，都有权制造、

进口、出口、转让和保有常规武器， 

 又确认各国管制国内武器转让的权利和国家自主权，包括通过完全在本国境

内对私人拥有给予国家宪法保护的国家自主权， 



A/C.1/64/L.38/Rev.1  
 

09-58106 (C)2 
 

 回顾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作出的武器禁运决

定， 

 重申尊重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以及每个国家根

据《宪章》应享有的权力和应承担的责任， 

 注意到并鼓励国家间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各级采取的相关行动，包括联合

国的相关行动， 

 又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可发挥作用，推动在负责任的武器贸易领域

加强合作，改进信息交流，提高透明度和协助各国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认识到没有共同商定的常规武器转让国际标准来处理无管制的常规武器贸

易及其流入非法市场等相关问题，是助长武装冲突、流离失所、有组织犯罪和恐

怖主义的因素之一，从而破坏和平、和解、安全、安保、稳定以及可持续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 

 确认所有区域日益支持在非歧视、透明和多边基础上，包括通过举办若干区

域和次区域讲习班和研讨会来讨论大会第 61/89 号决议所提出的倡议，以及欧洲

联盟发起、通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全世界不同区域组织开展的倡议活动，谈判

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建立关于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的尽可能高

的共同国际标准， 

 适当地注意到会员国应秘书长请求，就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

标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文书的可行性、范围和暂定参数向秘书长提出的意

见，
1
 

 欣见政府专家组提出的报告，
2
 其中表示，由于常规武器转让问题复杂，需

要一步步地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进一步考虑在联合国内作出努力，处理常规武

器的国际贸易问题，以便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做到兼顾各方，使所有国家都受益；

这些努力要把《宪章》的原则摆在中心地位， 

 意识到有必要防止常规武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从合法市场流入非法市

场， 

 1. 促请所有国家在本国范围内落实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2
 第七节载列的相

关建议，建议所有国家认真考虑如何予以落实，从而确保其国家进出口管制制度

达到尽可能高的标准，并进一步敦促有能力的国家在这方面应请求提供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62/278(Part I 和 Part II)及 Add.1-4。 

 
2
 见 A/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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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认可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3
 该工作组为大会第 63/240 号决议

所设，以进一步审议政府专家组的报告中可以形成协商一致意见的要点，供纳入

最终会达成的关于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兼顾各方、使所有

国家都受益的条约；审议工作要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其他现有国际义务摆

在中心地位； 

 3. 着重指出如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形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所强调，有必要处

理无管制的常规武器贸易及流入非法市场等相关问题，因为此类危险可能助长不

稳定局势、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并且应采取国际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4. 因此决定举行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该会议将在 2012 年连续举行

四周，以拟订一项关于尽可能高的常规武器转让共同国际标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 

 5. 又决定将以协商一致、公开和透明的方式举行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

议，以拟订出一项强有力的健全的条约； 

 6. 还决定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将于2010年和2011年举行的其余会议视

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工作； 

 7. 要求筹备委员会 2010 年和 2011 年的四次会议考虑到会员国的回复
1
 

所表明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以及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2
 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的报告
3
 所载述的意见和建议，向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提出建议，说明为

达成关于尽可能高的常规武器转让共同国际标准的有效、平衡、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书需要哪些要点，并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载列这些要点的报

告； 

 8. 决定筹备委员会于 2012 年举行第五次会议，为期至多三天，以便为联

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决定主席团的组成、议程草案和文件的提交等所有有关程

序性事项； 

 9. 请秘书长就拟议的条约要点以及与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有关的其

他相关问题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并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10. 决定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专门机构

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并请委员会就非政府组织出席其会议的

方式作出决定； 

 11. 强调必须确保 2012 年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得到尽可能广泛和有

效的参与； 

__________________ 

 
3
 A/AC.277/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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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提供一切必要的协

助，包括提供基本的背景资料和有关文件； 

 13.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